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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乡 学 院 文 件  
 

 

新院教〔2022〕7号 
 

 
 

新乡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办法 
 

为规范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，确保中外合作办学项目

依法办学、有序运行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,坚持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，坚决拥护“两个确立”、

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更

好地发挥项目合作对学科专业建设的引领促进作用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

学条例实施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具体情况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本办法中所称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”（以下简称合

作项目）指我校与外国教育机构以不设立教育机构的方式，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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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、专业、课程等方面合作开展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

教育教学活动。  

第二条 开展合作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借鉴国外先进办学经

验，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、通晓国际规则、

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。  

第三条 开展合作项目应着眼新乡学院优势学科专业、重点

学科建设需要，满足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求。对引进外方合作院

校的优质教育资源、课程、教材等内容进行评估，严把意识形态

关，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。 

第四条 开展合作项目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、法规，不得以

盈利为目的，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，不得进行宗教传播

和开展宗教活动，不得与外国宗教组织、宗教机构、宗教院校和

宗教教职人员合作办学。 

第二章  项目的申报  

第五条 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学校各类中外合作项目的申报工

作。  

第六条 国际教育学院联系国（境）外大学，寻求合作机会，

洽谈合作意向，形成框架方案，上报校领导审批。校领导同意后，

由国际教育学院牵头，与项目相关专业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等

部门，在课程体系、教材建设、教学内容等方面严把政治观，以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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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形势与政策、中国近代史、中

华优秀传统教育。确定合作项目名称、合作层次、合作专业或课

程、合作形式、招生人数、与相关专业学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

案、教育教学计划等具体内容，并与国（境）外大学进行磋商谈

判，安排双方高校互访，拟订合作办学协议文本。国际教育学院

将合作办学协议文本连同其他有关材料报经校领导审查后，报校

长办公会、党委会研究。会议批准后，由国际教育学院牵头，安

排签署合作办学协议，组织项目相关学院协作完成合作项目申报

工作。 

第七条 国际教育学院按照国家教育部和河南省教育厅的要

求，对申报材料进行统一审核、整理，校领导审阅签发后，报河

南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审批。 

第八条 在取得合作项目批准证书办学许可前，任何单位不

得以中外合作办学名义发布招生信息。 

第三章  项目的管理与实施 

第九条 合作项目实行学校统一管理，由校领导、相关职能

部门、国际教育学院负责人组成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领导小组”，

针对具体合作办学项目成立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办公室”。 

第十条 学校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领导小组”由书记、校长

任组长，其他校领导任副组长，成员由党委办公室、宣传部、统

战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招生与就业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、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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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管理处、外事处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等部门负

责人组成。学校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领导小组”负责全校所有合

作项目的统一管理、指导和检查评估。 

第十一条 学校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领导小组”下设“项目

管理办公室”，该办公室成员由教务处、学生处、招生与就业处、

国际教育学院、项目相关专业学院负责人、相关专业教研室等人

员组成。负责该项目发展规划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，

外方教师授课安排，项目教师出国培训计划拟定，教学质量监控

与运营管理，提交项目年度办学报告等工作，完成国家教育部、

河南省教育厅对合作项目的评估检查工作。办公室定期召开会

议，并形成会议记录，报学校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领导小组”备

案。 

第十二条 教学工作纳入学校统一管理，由相关专业学院具

体负责。合作项目的培养方案由国际教育学院和相关专业学院共

同制定，经学校教学委员会论证、经学校批准后实施。由教务处

负责管理学生学籍、认定学生出国交流的课程和学分、办理发放

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。 

第十三条 财务处负责办理合作项目收费许可，建立中外合

作办学项目专项账户收缴学费，按项目经费管理与使用的原则进

行经费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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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招生与就业处负责将合作项目列入招生计划，发

布招生简章，组织招生工作、合作项目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等。 

第十五条 学生处负责合作项目学生管理。 

第十六条 按照合作项目协议要求引进外方课程教师，外事

处负责办理相关手续。外籍教师配备专业课程合作教师，合作教

师参与到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。 

第十七条 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对合作项目的运行进行综合协

调和政策指导，保持与外方的日常联系，协调安排外方教师的教

学活动、教材意识形态审查、外方大学学生学籍注册、外方大学

学位证书颁发、外语培训、学生日常管理、派遣学生出国学习，

维持项目正常运行，提交项目年度办学报告、评估等工作。国际

教育学院按照项目合作办学协议要求拟定教师出国培训计划，纳

入学校教师培训计划。 

第十八条 项目专业学院负责合作办学项目的具体实施及日

常教学管理。成立相应的合作办学项目教研室，按照合作项目人

才培养方案的要求负责教务管理、教学安排、实验教学、实习实

训、实验室建设等以及项目评估工作。 

第十九条 合作项目专业新生入学后不得转入非中外合作办

学项目专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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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项目经费管理与使用 

第二十条 学校依法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施财务管理。中

外合作办学项目经费为项目注册学生的学费收入。           

第二十一条 学费收入的80%由学校统一支配，用于项目的建

设和外方学校办学成本支出。学费收入的10%用于相关专业学院

教学、实验实习实训、教学管理、专业教师培训等，实验仪器设

备由学校统一采购。学费收入的10%用于国际教育学院对项目的

管理、教师培训、学生外语培训、学生出国学习资助、项目评估、

学生管理等。 

第二十二条 合作项目教师的课时费由学校按标准统一核算

发放。 

第二十三条 各类经费必须严格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发挥最大

效益。由合作项目专项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纳入学校统一管理，

财务处和审计处应加强对经费使用情况及使用效益的监督检查。 

第二十四条 各类经费结余，按财政及学校财务制度执行。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

合作办学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》

等文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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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

区的教育机构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，参照本管理办法执行，国家
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项目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2年9月1日起实施。原《新乡学院

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院政字〔2019〕42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 

附件1：新乡学院中美合作办学教育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2：新乡学院中美合作办学教育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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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空白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乡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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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

新乡学院中美合作办学教育项目领导小组 

成员名单 

组  长: 尚宝平 刘兴友 

副组长: 杨士斌、高 炜 、王选年、陈业宏、张占祯、张宝

林、张丽伟、夏新颜、宋 伟 

成  员:王宇明、苏 辉、韩 辉、高雪霞、郭贵中、郝艺飞、

姚进才、夏 萍、陈国胜、李 萍 、汪如磊、张艳芳、梁桂珍、

李艳叶、张启中、周 勇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项目管理、评估工作 

办公室主任：宋 伟 

副  主  任：周 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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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 

 新乡学院中白合作办学教育项目领导小组 

成员名单 

组  长: 尚宝平 刘兴友 

副组长: 杨士斌、高 炜 、王选年、陈业宏、张占祯、张宝

林、张丽伟、夏新颜、宋 伟 

成  员:王宇明、苏 辉、韩 辉、高雪霞、郭贵中、郝艺飞、

姚进才、夏 萍、陈国胜、李 萍 、汪如磊、贾蒙、梁桂珍、李

艳叶、张启中、周 勇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项目管理、评估工作 

办公室主任：宋 伟 

副  主  任：周 勇 

    

 


